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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无锡江南奕帆电力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 

致：无锡江南奕帆电力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无锡江南奕帆电力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

或“江南奕帆”）与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中伦”或“本所”）签订

的《专项法律服务合同》的约定及受本所指派，本所律师作为发行人申请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或“本次发行上市”）事宜的专项法律顾问，于 2020 年 4 月出具了《北京

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江南奕帆电力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江南奕帆

电力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

发行人已于 2020 年 4 月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提交

了本次发行上市的申请并获得受理。 

2020 年 6 月，因《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颁布实

施，本所律师再次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江南奕帆电力传动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北京市中伦

律师事务所关于无锡江南奕帆电力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于 2020 年 10 月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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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关于无锡江南奕帆电力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一”）。 

2020 年 10 月，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了审核函[2020]010643 号《关于无锡江

南奕帆电力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

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以下简称“《二轮审核问询函》”）。根据《二轮审核问询

函》的要求，本所律师对发行人进行了补充核查，出具《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无锡江南奕帆电力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二》（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与前述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不可分割。在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中未发表意见的事项，则以前述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为准；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中所发表的意见与前述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有差异的，或者

前述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未披露或未发表意见的，则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为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声明事项，除另有说明外，与前述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

作报告所列声明事项一致，在此不再赘述。 

除另有说明外，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用简称与前述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

告所使用的简称一致。 

本所的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 《二轮审核问询函》问题 14：关于实际控制人变更 

首轮问询回复显示，刘锦成受让陈渊技、龚建芬、陈奕峰所持发行人股份的

资金主要来源于多年经营所得自有及自筹资金。刘锦成曾经控制的关联方转让或

注销前的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多为亏损状态。此外，陈奕峰曾经担任发行人

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并持有发行人 56%的股权。报告期内，陈奕峰将其持有发

行人 37%和 19%的股权分别转让给刘锦成和他人后不再持有发行人股份，并辞

去发行人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务，现任职于发行人技术部。 

请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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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结合刘锦成的投资经历，详细披露刘锦成投资发行人的背景，刘锦成

及其关联自然人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管的各关联方与发行人之间的业务关系，报

告期内是否存在为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的情形； 

（2）结合陈奕峰在公司的历史任职情况及在生产经营中发挥的具体作用，

披露其 2016 年退出发行人但仍在发行人任职的原因及合理性，股权转让的定价

依据及合理性，是否存在股权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情形。 

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核查过程 

本所律师取得并查阅了包括但不限于刘锦成、陈奕峰出具的调查表等确认文

件，刘锦成及其关联自然人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关联企业或其股东

的声明与承诺，部分关联企业的工商登记资料、《营业执照》或商业登记文件、

公司章程或合伙协议、最近一期财务报表，发行人的说明、《审计报告》、发行人

主要客户及供应商名单、商标注册证、发行人工商登记资料，陈奕峰相关股份变

动涉及的股份转让协议、转让价款支付凭证、纳税凭证、股东名册，并对刘锦成、

陈奕峰进行了访谈。 

核查内容及结果 

（一） 结合刘锦成的投资经历，详细披露刘锦成投资发行人的背景，刘锦

成及其关联自然人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管的各关联方与发行人之间的业务关系，

报告期内是否存在为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的情形 

根据刘锦成的调查表并经本所律师访谈，刘锦成的主要投资经历如下： 

对应公司 投资经历 

北京合康新能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合康

新能”）
注

 

2003 年 6 月，刘锦成与他人联合设立了合康新能前身，该公司于 2010

年上市，主要从事各种高压变频器的研发、生产、销售。 

合康新能上市时，刘锦成、叶进吾为合康新能的共同实际控制人，其中

刘锦成担任董事长并控制 17.25%的股份，叶进吾担任副董事长、总经

理并控制 29.25%的股份，刘锦成、刘锦成控制的企业林芝市明珠星科

技有限公司、叶进吾、叶进吾控制的企业上海上丰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合

康新能股东保持一致行动。 

2017 年 5 月，刘锦成、林芝市明珠星科技有限公司、叶进吾、上海上

丰集团有限公司解除一致行动，合康新能的控股股东由上海上丰集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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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公司 投资经历 

限公司、林芝市明珠星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上海上丰集团有限公司，实

际控制人由叶进吾、刘锦成变更为叶进吾，刘锦成不再控制上市公司。 

2017 年 8 月，刘锦成辞任合康新能董事长职务，不再参与其经营管理。 

截至 2019 年 10 月，刘锦成及其控制的林芝市明珠星科技有限公司合计

持有合康新能的股份比例低于 5%。 

2020 年 4 月，合康新能的控股股东变更为广东美的暖通设备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变更为何享健。 

广州番禺明珠星

钟表有限公司 

1996 年 3 月，刘锦成通过其控制的企业与他人联合设立了广州番禺明

珠星钟表有限公司，该公司的主营业务为仪器仪表制造。 

注：根据合康新能的书面确认，报告期内，合康新能和江南奕帆没有业务往来和资金往

来，不存在为江南奕帆承担成本费用的情形；合康新能和江南奕帆主要客户泰开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子公司、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平高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等存在正

常业务往来，合康新能和江南奕帆的供应商无业务往来和资金往来。 

经本所律师核查，刘锦成具有多年钟表、机芯等精密制造企业及高压变频器

等电气制造企业经营管理经验，具备资本市场经验，其认可发行人发展前景，熟

悉发行人所处行业，决定收购公司控股权；从陈渊技、龚建芬及陈奕峰角度而言，

其虽原为发行人的全体股东，但缺乏资本市场经验，决定引入实力雄厚、熟悉资

本市场、认同公司发展理念的合作伙伴，基于刘锦成对发行人实施收购的诉求，

将发行人控股权进行转让。 

双方协商由刘锦成收购公司控股权，进一步优化公司股份结构，增强公司经

营管理能力，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因此双方达成本次交易。 

刘锦成及其关联自然人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管的各关联方（以下简称“该等

关联企业”）与发行人之间是否存在业务关系的情况如下： 

序号 类别 内容 结论 

1 主营业务 

该等关联企业的主营业务详见补充法

律意见书之一第二部分“二、《审核问

询函》问题 2：关于同业竞争”之（一），

该等关联企业均未从事减速电机经营

业务。 

发行人已经根据业务运作的需要设置

了相应的内部职能部门，拥有独立的

研发、生产体系和必要的从业人员，

该等关联企业均不存在拥有与

发行人相竞争业务的情形。 

发行人独立对外签订合同，拥

有独立于该等关联企业的采

购、销售渠道，具备直接面向

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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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内容 结论 

可独立开展各项业务活动。 

2 商标商号 

发行人与该等关联企业的商标及商号

存在显著差异，在权属及使用上均相

互独立，且不存在商标、商号重叠或

混同使用的情形。 

发行人与该等关联企业在商标

及商号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相

互独立，不存在交叉使用情形。 

3 
主要 

供应商 

发行人与该等关联企业的主要供应商

不存在重叠。 

发行人已建立健全了较为成熟

的采购管理体系和销售管理体

系，发行人与其关联企业面向

市场各自独立经营、自主采购，

不存在影响发行人独立性的情

形。 

4 主要客户 
发行人与该等关联企业的主要客户不

存在重叠。 

如上表所述，刘锦成及其关联自然人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管的各关联方的主

营业务与发行人不同，在业务层面与发行人相互独立，不存在业务关系。根据该

等关联企业或其股东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该等关联企业报告期内不存

在为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的情形。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刘锦成及其关联自然人控制或担任董事、高管的各关

联方与发行人不存在业务关系，报告期内不存在为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的情形。 

（二） 结合陈奕峰在公司的历史任职情况及在生产经营中发挥的具体作用，

披露其 2016 年退出发行人但仍在发行人任职的原因及合理性，股权转让的定价

依据及合理性，是否存在股权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情形 

1、 陈奕峰在公司的历史任职情况及在生产经营中发挥的具体作用，披露其

2016 年退出发行人但仍在发行人任职的原因及合理性 

根据陈奕峰的调查表并经本所律师访谈，陈奕峰在公司的历史任职情况为：

2011 年 6 月至 2016 年 10 月，任发行人董事长。2016 年 10 月至今，任职于发行

人技术部。 

陈奕峰在大学时期学习机械设计制造专业，并具有海外留学经历。陈奕峰作

为陈渊技、龚建芬夫妇的独生子，发挥其专业背景和英语水平高的优势，协助陈

渊技、龚建芬夫妇进行公司管理，参与公司产品研发、境外客户开拓和客户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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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访谈陈奕峰，陈奕峰退出发行人持股的背景和原因为刘锦成收购

公司控股权，具体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二轮审核问询函》问题 14：关

于实际控制人变更”之（一）。 

陈奕峰离任董事的背景和原因为：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公

司董事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

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截至 2016 年 10 月，陈

奕峰持有发行人 56%的股份，为在满足该等规定的情况下履行与刘锦成签署的股

份转让协议，陈奕峰离任公司董事职务。 

因陈奕峰曾长期在公司任职，熟悉公司产品研发、技术水平和客户情况，具

备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的专业背景和较高英语水平，能够为公司发展做贡献；

同时，陈奕峰作为陈渊技夫妇的独生子，无意愿接管公司但其父母希望陈奕峰在

公司任职了解公司情况，有利于未来承继股权，故陈奕峰在退出公司持股并辞任

公司董事后，仍然任职于发行人技术部。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陈奕峰于 2016 年退出发行人但仍在发行人任职具有

合理性。 

2、 股权转让的定价依据及合理性，是否存在股权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情形 

刘锦成对发行人实施控股权收购的过程中，陈奕峰相关的股份转让情况如下： 

序

号 
时间 具体情况 价格 定价依据及合理性 

1 2016-10 

由于刘锦成收购龚建芬、陈渊技

及陈奕峰所持发行人合计 51%股

份，本次转让系就 25%股份完成

交割，陈奕峰转让 14%股份 

9.29 元/股 
协商定价，高于公司前一年末净资

产值，定价公允，具有合理性 

2 2017-05 

由于刘锦成收购龚建芬、陈渊技

及陈奕峰所持发行人合计 51%股

份，本次转让系就 26%股份完成

交割，陈奕峰转让 15%股份 

9.29 元/股 

与 2016 年 10 月股份转让系一揽子

交易共同协商定价，高于公司前一

年末净资产值，定价公允，具有合

理性 

根据相关股份转让涉及的股份转让协议、转让价款支付凭证，并经本所律师

访谈陈奕峰，陈奕峰上述股份转让真实，不存在股份代持或其他利益安排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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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股份转让定价具有合理性，不存在股份代持或其

他利益安排情形。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经本所盖章并经负责人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以下无内容，为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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